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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使本校社團與學生於辦理臨時、簡易之活動時，不需大費周章填寫計畫書、找社

團指導老師簽名等步驟，即可借用到場地，故特制定此程序書。 

 

 2.範圍：第一、二學生活動中心、新生教學館全棟及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

308、309、310、311、312教室。 

 

 3.權責：  

   3.1管理：由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 

 

 4.定義：  

   4.1 一般活動與社內活動之區分 

社內活動：５場次（時段）以下、未申請活動經費補助且無校外人士參與之下列活動項目 

  1)社團排練、綵排 

2)社團活動之工作準備（如營隊行前訓練、籌備會…等） 

3)迎新茶會（活大禮堂之大型活動除外） 

4)社內聚會、聯誼、團慶 

5)幹部會議 

6)未外聘講員者之社課、教學、影片欣賞、讀書會 

 

一般活動 ： 除社內活動外， 餘均可歸類為一般活動。 

校外人士 ： 包括外聘講員、技藝指導老師及校友。 

 

 5.作業內容： 

   5.1 流程圖如附件一。 

 

 6.相關文件：文件一「場地審核注意事項」、文件二「社團活動資訊系統使用教學」、文件三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文件四：「國立臺灣大學

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學生社團夜間使用管理辦法」。 

 

 7.使用表單：「場地申請表」（系統直接產出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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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內場地借用流程 

權     責 作 業 流 程 產 出 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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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資訊系統」場

地借用使用教學 

 

 

 

 

 

 

 

 

 

 

 

 

 

 

 

進入「社團活動資訊系統」

申請場地 

擬定活動企畫書 

列印「場地申請表」 

Y 

持「場地申請單」活動中心辦

公室辦理場地確認與繳費 

核可 

結  束 

找社團指導老師簽名 



 

文件一：場地審核注意事項 

 

場地審核注意事項 

一、是否攜帶場單？ 

Yes－檢查場單內容？ 

 1、申請活動為社內活動或一般活動？ 

  社內： 

   1、應屬申請一般活動卻申請社內活動。 

    （1）一般與社內活動區分標準 

    
 

（2）若屬應為一般活動者，將其活動改為一般活動，並請其重新依 

一般活場申請流程先向課外組申請活動。 

2.社章、指導老師簽名、負責人簽名有缺。 

－要求補齊後再送。 

一般： 

1.課外組尚未核可活動。 

－打電話至課外組詢問進度。 

2.社章、指導老師簽名、負責人簽名有缺。 

－要求補齊後再送。 

 

No－詢問是否知道場地借用系統？ 

Yes－請學生從網路申請借用。 

No －請學生至活動中心網站觀看或下載「社團活動資訊系統」使用教學。 

二、場地已逾期 

 告知社內活動申請後七日內若未完成場地核准，系統將直接取消該案。 

 

 

一般活動與社內活動之區分 

社內活動:５場次（時段）以下、未申請活動經費補助且無校外人士 參

與之下列活動項目 

1)社團排練、綵排 

2)社團活動之工作準備（如營隊行前訓練、籌備會…等） 

3)迎新茶會（活大禮堂之大型活動除外） 

4)社內聚會、聯誼、團慶 

5)幹部會議 

6)未外聘講員者之社課、教學、影片欣賞、讀書會 

一般活動 : 除社內活動外， 餘均可歸類為一般活動。 

校外人士 : 包括外聘講員、技藝指導老師及校友。 



 

文件二：「社團活動資訊系統」使用教學 

 

「社團活動資訊系統」使用教學 

首先連至網頁 http：//host.cc.ntu.edu.tw/activities/ 

選取左側之活動申請 

 

登錄帳號及密碼 

http://host.cc.ntu.edu.tw/activities/


 

選取新增活動 

 

於各個欄位輸入資料 

申請類別之區分請參考學生社團負責人手冊 

活動日期請務必輸入,若需借用活動中心場地請於借用場地左側打勾 



 

各欄位未填寫完全,將無法進入下一步驟 

填寫完畢,請按新增 

 

請依序選取校區、建物名稱及樓層後,選取送出查詢 

找到需用場地後,按下右側檢視(場地名稱重覆為秀設備名稱所致不必理會) 



 

點選借用該時段場地,若需其他時段可繼續借用,場地借用完成選取回活動申請修改 

(畫面上秀不可借,主要原因為建立活動時活動日期不包括所致。) 

 

選取列印活動申請表及列印場地申請表 



 

 

 



 

 

一般活動列印上述二表,蓋社章及請指導老師簽名,活動申請表送課活組,等活動通過後,將

場地申請表送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辦理確認,社內活動直接列印場地申請表,蓋社章及請指導

老師簽名,逕送學生活動中心辦理即可,學生活動中心原則上隨到隨辦,本組於承辦人處蓋章,才

算辦理完成。(需繳費之案件,請於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以前辦理,中午不休息) 

社內活動申請後七天內沒完成確認手續,系統將自動刪除,請各社團同學注意時間之掌握。 

 

 

 

 

 

 

 

 

 

 

 

 

 

 

 

 

 



文件三：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 

民國 87年 9 月 22日第 207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88年 5月 11日第 210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0年 1 月 2日第 217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0年 4 月 10日第 219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2年 5 月 20日第 229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4年 3 月 15日第 23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7 月 5日第 263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6月 20 日第 295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管理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場地，使其充分發揮應有之功能，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場地包括怡仁堂、展示室、閱覽室、練習室、儲藏室、舞蹈排練室、戲劇 

排練室、音樂排練室、工作室、排演室及社團辦公室等。 

凡借用第一項之場地者，本中心管理組得酌收場地管理費，其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三條  本中心之場地以提供學術、藝文、慶典、集會或學生社團活動為原則，非經核准不 

        得從事其他用途。 

第四條  本中心之場地以提供本校學生社團、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借用為原則。 

校外單位借用之申請，於不影響前項使用時，得核准之。 

第五條  本校行政單位因公務上遇有特殊情形，經本校行政程序核准得優先使用本中心之場 

        地時，原借用單位繳交之費用應無息退還或延期使用。 

第六條 借用單位之申請經核准後，於借用期間，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因素外，不得申 

請延期或要求退費。 

第七條 校內或校外單位借用本中心場地期間，車輛如需進入本校校區時，應事先依規定申 

請進入，並依指示停放。 

第八條 校內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本場地應以書面敘明活動之性質及內容；校外單位應以單 

位公函方式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應於規定時間內，向本中心管理組提出，經審查核准後，應於七天內，完 

成借用手續，並繳清費用，方得借用。但情形特殊經簽准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本中心場地之開放時間： 

一、平常期間：週一至週日為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 

二、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週六及週日休館。 

三、國定假日休館。 

四、元旦、春節、溫書假比照本校行事曆休館。 

前項一、二、三、四款未開放時間，需使用本中心場地者，應經簽准核可。但場地 

費另加收每一時段 5,000元；若因學務處公務特殊需要，除場地費外支付值班人員 



加班費。 

 

第十條  借用單位於借用場地時除應遵守各該場地應注意事項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政府法令及本校校規。 

二、使用事實應與申請內容相符。 

三、不得損壞場地之各項設施。 

四、未經許可不得張貼海報、宣傳標語，或因辦理選舉而設投票所。 

五、各場地全面實施禁煙。 

  六、表演舞台不得使用吊具，亦不得於舞台地板拉道具或任意敲打。 

七、不得攜帶鞭炮、火燭等易燃物或爆裂物及其他危險物品進入本中心各場地或使 

    用之。 

八、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間內佈置場地，借用後應回復原狀。 

九、借用單位自行使用之各項器材、應於借用期間結束後理清，本中心管理組不負 

    保管之責。 

    十、借用申請經核准後，不得任意轉借其他單位使用。 

    十一、社團配用之社團辦公室，若不能善加使用，本組有權收回，另配其他社團。 

  前項所指各項場地之應行注意事項，由本中心管理組依權責訂定，經學務長核可後 

  實施。 

第十一條  借用單位之申請經核准後，無正當理由放棄達兩次以上者，該學年度不得再行申

請。 

          借用單位如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本中心得隨時中止出借，並於一年內停止該單

位對於本中心各項場地借用之申請，情節重大或涉及不法者，則依法處理。 

第十二條  借用單位應善加使用本中心各項器材或設備。因使用不當造成毀損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本中心場地之各項設備或器材，於借用單位使用前即已產生瑕疵或毀損者，借用

單位應即告知本中心管理組予以處理。因疏於告知仍繼續使用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者，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場地收費標準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 （通稱：一活） 

借用項目  

每   時   段   收   費   金   額 

備           註  
學生社團暨學務

處各單位 

校內單位 校外單位 合辦性質 

 

怡仁堂 

 

3,800元 

 

19,000元 

 

38,000元 

 

28,000元 

含基本照明、3支

無線麥克風及冷

氣，綵排 6折收費。 

怡 

仁 

堂 

影 

音 

設 

備 

投影

設備 

500元 1,000元 2,000元 1,500元 1. 投影設備含投

影機、投影

幕、舞台兩側

電視牆及門口

電視。 

2. 綵排 6折收費。 

音控

設備 

1,200元 2,000元 4,000元 2,500元 

燈光

設備 

2,000元 3,000元 5,000元 4,000元 

103展示室 免費 1,200元 3,400元 2,200元 校內單位未開冷氣

6折收費 

   

104展示室 免費 1,200元 3,400元 2,200元 

202展示室 免費 1,200元 3,400元 2,200元 

211排演室 免費 500元 3,000元 2,000元 
（12：00—13：20）、

（18：00—19：45）、 

（20：00—21：45）之

時段 6折收費 
213排演室 免費 500元 3,000元 2,000元 

文藝展示室 免費 2,200元 5,400元 3,700元 
時段以日計，借用超過 1

週打 8折 

232鋼琴室 200元 不予借用 不予借用 不予借用 限本校學生借用，

每周使用 4小時， 

時段以月計 233鋼琴室 200元 不予借用 不予借用 不予借用 



附      記  

一、會場內禁止抽煙及進食（飲料、用膳）。但 103、104、202之場地因會議需 
    要用餐者，應事先提出申請，使用完畢須負責場地清潔工作。  
二、借用場地作業流程：  
（一）學生社團上網登記，一般活動經課外組審核通過後，至一活辦公室繳費完 
      成場地確認；社內活動，逕至一活辦公室繳費完成場地確認。 
（二）其他單位以公文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核准後於七天內繳清費用，完成借用 
      手續。  
（三）繳費請於周一至周五 08：00—15：00（中午不休息）前至一活辦公室辦理 
三、場地借用時間，每日分為（08：30—12：00）、（13：00—16：30）、 

（18：00—21：30）三個時段；211、213 排練室分為（08：00—11：30）、 
（12：00—13：20）、（13：30—16：40）、（18：00—19：45）、 
（20：00—21：45）五個時段。  

四、收費以每一時段為計算標準，繳費時間為周一至周五 8:00~15:00（一活辦公 
    室）。  
五、怡仁堂逾時使用，每半小時加收場地費 1,500元，不足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逾時使用最遲不得超過當日 23時。 
六、學生社團舉辦收費之營隊、展售及售票之活動，應比照校內單位收費。 
七、校外單位借用之範圍以本表所列者為限。  
八、依據本辦法借用怡仁堂者，應購買臺灣大學專用垃圾袋處理一般垃圾，垃圾

應自行確實分類且回收。場地清理完畢後，經場地管理人員驗收合格後，始
得離去。 

 

 

 

 

 

 

 

 

 

 

 

 

 

 

 



 

文件四：「國立臺灣大學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學生社團夜間使用管理辦法」 

國立臺灣大學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學生社團夜間使用管理辦法 

   民國 89年 1月 18日第 2138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3月 10日第 256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8日第 274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年 12月 29日第 288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12月 20日第 293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1月 15日第 302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管理本校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308、309、310、

311、312教室供學生社團夜間使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教

室夜間之使用除上課需求外，學生社團使用以社務聚會、講習、座談為原則。非經

核准，不得從事其他用途。 

第三條  兩場地之開放日期為開學期間之週一至週五。開放使用時段為晚間 6點 30分至 9點

30分（10點閉館，預留 30分鐘為場地復原與環境整理時間）。國定例假日及寒暑假

不開放。 

第四條  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教

室供作學生社團夜間使用之場地、設備及空調之收費標準如附表所示。 

        空調使用限定 4-6月及 9-10月始得借用（暑假期間除外）。 

第五條  嚴禁使用場地者未經核可即擅自開啟空調及使用設備，違者除應補繳費用外，將視

情節予以懲處。因不當使用而造成設備損壞或遺失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每學期場地之開放登記借用，依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公佈之場地開放期程為準。 

第七條  學生社團使用新生教學館與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308、309、310、

311、312教室除應遵守本辦法之規定外，其他未盡事宜，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

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新生教學館及博雅教學館收費表 

場地名稱 人數 場地費 設備費 空調費 設備 

新 102 254 400 220 800 

投影機 

電動螢幕 

麥克風 

電腦 

新 103 108 

200 180 700 

新 202 110 

新 203 141 

新 204 110 

新 302 110 

新 303 141 

新 304 110 

新 405 80 

新 505 110 

新 201 64 

100 100 500 

新 301 64 

新 401 64 

新 402 64 

新 403 64 

新 404 64 

新 501 64 

新 502 64 

新 503 64 

新 504 64 

博 303 24  

 

 

 

 

100 

 

 

 

 

 

100 

 

 

 

 

 

400 

 

 

 

投影機 

電動螢幕 

麥克風 

電腦 

博 304 20 

博 305 24 

博 306 22 

博 307 20 

博 308 20  

博 309 22 

博 310 24 

博 311 24 

博 312 26 

 

 


